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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
基本情况

博兴县兴福镇澳冠金属有限公司
（万事达路）生产油漆喷涂，但公司
调漆房内无环保设备，抽油漆异
味、喷漆房内的环保设备不可使
用，导致异味散发严重，2023年至
今该工厂一直让员工将化工钝化
液（重金属）倒在厕所内，造成重金
属污染，2024年7月19日其向市
12345热线，但情况至今未改善。

惠民县石庙镇马铁头村村民马益
黄在村西侧建设养鸭棚，2024年
4月至今该村民在鸭棚南侧挖大
坑，存放鸭粪使用，每逢雨季雨
水将鸭粪冲至村灌溉沟渠内（大
坑南侧），造成灌溉水源污染。

阳信县劳店镇东盛村村西南角
处开设养殖鸭棚和猪棚，将鸭排
泄物和猪排泄物排放于村中灌
溉沟渠内及农耕地中，散发恶臭
气味，破坏水资源，造成农作物
生长缓慢，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邹平市韩店镇曹家村村民李某
某、曹某某、曹某某弟弟于村内
开设鸡场，排泄物散发恶臭气
味，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阳信县河流镇张三川村工厂向
沟渠排放污水，造成村东侧沟渠
呈深绿色。

滨城区农业家园小区（黄河三
路、渤海九路）沿街房朗训智慧
餐厅，该店主将店铺南侧绿化带
进行人为破坏，后在绿化带内种
植玉米和丝瓜等农作物。

惠民县李庄镇滨州豪岳建材有
限公司（北工业园区）经常性晚
间排放三氧化硫烟雾，影响附近
居民生活，2024 年 6 月 28 日向
惠民县分局信访办反映，但一直
未得到改善。

博兴县开发区董王村北侧无名
洗沙厂将清洗后污水排放于厂
内挖取深坑中，散发臭味并产生
较大噪音，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博兴县陈户镇纯良社区附近弥
漫刺鼻性气味（举报人不知来
源），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黄河八路、渤海五路路南有约有
六个修车厂，所有的修车厂均将
机油倒至沿街房路面上，导致路
面上有油斑，且异味严重，也导
致绿化带内的冬青部分死亡。

惠民县魏集镇中惠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中惠大道 8 号）的工业
废水一直排放至公司东侧树林
地下，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源。

2024 年博兴县纯梁采油厂（位
于陈户镇农业银行西侧）将药剂
水和油泥埋放至博兴县纯化镇
政府红绿灯路口向北1000米处
路西、纯化镇顺通加油站西侧停
车场内（309 省道北侧）和博兴
县纯化镇纯东村村民王海堂家
楼下，2024 年 2 月左右举报人
向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反映，但至
今未处理。

2014 年左右，滨城区三河湖镇
后尹后村村委于村西侧盖建鸭
棚，现将鸭粪堆放至鸭棚周围的
沟渠内，至今无人清理，异味严
重。

邹平市台子镇高王村村民胡秀
丽于村内养殖牛群，将牛群排泄
物排放于村南侧沟渠内，造成沟
渠河水呈黑色，且散发臭味，影
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惠民县武定府小区（东门大街）
东侧河道中存在较大生活垃圾，
造成河道水源呈绿色。

邹平市高新办事处五里候村村
民李金城于村东侧开设家具厂，
每日家具喷漆处理时，产生刺鼻
性异味。

滨城区万博二手车（黄河十路、
渤海五路）烤漆房在运通嘉苑小
区门口，喷漆作业时散发刺鼻气
味，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邹平市长山镇三石饲料厂位于
邹平市长山镇交通警察二中队
西邻，308 国道路北。该饲料厂
通过地下排水管道（管道掩埋在
厂区和国道308路基地下，管道
尽头在南北两侧），由厂区向国
道308南侧排放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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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
情况

7 月 29 日 ，博 兴 县 组 织 兴 福 镇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博 兴 分 局 对 信 访 件 反 映 问 题 进 行 了 现 场 核 实 ：                               
 经查，1. 信访人反映的山东澳冠新材料公司为山东澳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兴福镇工业园，环保手续齐
全。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车间内有异味。
2. 该公司在彩涂车间生产线西侧建设有调漆房，调漆房已进行了密闭处理，调漆废气收集后进入废气治理设
施，经“喷淋+除雾+TO高温焚烧”处理后排放。
3.该公司钝化工段钝化液在不符合使用要求后进行更换，产生废钝化液。现场查看危废仓库、厕所，危废仓库
内存放有废钝化液约200公斤，厕所内未发现钝化液倾倒痕迹。
4.7月19日，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未收到市12345热线反馈。5月29日、6月11日、7月9日、7月16日收到过类
似信访，5月30日，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对该公司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进行了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均达标。

7月30日，惠民县组织石庙镇政府、惠民县农业农村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核实：
经查，石庙镇马铁头村养殖户马某某，于村西侧建设养鸭棚，设计存栏 8000 只，未达到规模化养殖标准，2024
年4月停养至今。鸭棚南侧发现粪坑一处，现场有异味。南侧沟渠内无水，也无粪污迹象。

7月30日，阳信县组织劳店镇政府、县畜牧兽医管理服务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查，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BZ20240726031、D3BZ20240728054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1. 该企业位于阳信县劳店镇西王村南侧，“养殖鸭棚”前期因不可抗力倒塌，养殖场所现已完全拆除，“养殖猪
棚”现生猪存栏约2400头，环保手续齐全，现场存在轻微异味，经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阳信坤元生
态养殖有限公司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了检测，检测数据平均值为 14.25（无量纲），结果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596-2001）要求。
2.阳信坤元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建设有两个约300立方米的三级沉淀池，一个约2400立方米黑膜沼气池。养殖
粪污经黑膜沼气池发酵半年后进行无害化利用，做为有机肥用于承包的约150亩耕地内，农作物长势良好。
3. 阳信坤元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场距离北侧沟盘河约 600 米，距离西侧沟渠约 150 米，通过徒步巡查河道、
沟渠，未发现粪污排放痕迹。经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阳信坤元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北侧沟盘河处、
西侧沟渠处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数据分别为 COD（28mg/L）、氨氮（0.359mg/L），COD（38mg/L）、氨氮

（0.541mg/L），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水标准。

7月30日，邹平市组织韩店镇人民政府、邹平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经查，1.李某贵养鸡场现存栏蛋鸡6000只，配建有粪污处理设施，环保手续齐全。
2.曹某东养鸡场现存栏蛋鸡60000只，配建有粪污处理设施，环保手续齐全。
3.曹某东弟弟为曹某宏，现存栏蛋鸡50000只，配建有粪污处理设施，环保手续齐全。
现场调查时，李某贵养鸡场、曹某东养鸡场存在异味，曹某宏养鸡场异味明显。

7月30日，阳信县组织河流镇、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经查，1.信访件反映的沟渠位于阳信县河流镇张三川村东侧，为一条南北向排涝沟渠，长约1200米，宽约4米，
下游连接至钩盘河。该沟渠两侧为张三川村居民居住区、梨树园、耕地。
2.受近期降雨影响，张三川村东侧沟渠开闸排涝，水体自南向北流入钩盘河，水体呈淡绿色，无异味。经排查沟
渠两侧多为耕地，张三川村内无工业企业，未发现工厂向沟渠排放污水的问题。因近期正值雨季，降水量大，
农田里秸秆、杂草经雨水冲刷流入沟渠，导致水体眼观为淡绿色。
3.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已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阳信县河流镇张三川村东侧沟渠内水体进行取
样检测，检测结果为化学需氧量浓度29mg/L，氨氮浓度0.776mg/L，PH值为7.38，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22》中Ⅳ类标准的规定（化学需氧量30mg/L，氨氮1.5mg/L、PH值6-9）。

7月30日，滨城区组织区综合执法局、市西街道对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该小区沿街房朗训智慧餐厅南侧存在市政修建的绿化带，约200余平方米，店主于2024年4月份对店铺
南侧部分绿化带进行破坏，用于种植玉米和丝瓜，种植面积约30平方米。

7月30日，惠民县组织李庄镇政府、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查，1.滨州豪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主要从事非金属矿物制品生产，环保手续齐全，已配套建
设污染治理设施。该企业于7月16日停产至今。                             
2.2024 年 6 月 23 日至 24 日，该企业因长期停产需对设备进行检修，点火期间有浓烟冒出。接到举报后，滨州
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执法人员于6月27日到达现场进行核实，对其违法行为已立案调查。

7月30日，博兴县组织博兴经济开发区、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县城乡水务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
核实： 
经查，1. 信访人反映的博兴县开发区董王村北侧无名洗沙厂为博兴县润恒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公司现有
30万吨/年建筑垃圾及废石料资源化回收利用项目，环评及验收材料齐全。
2. 该公司厂区内建设有 2 个废水收集池，洗沙废水经废水收集池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废水收集池定期清理，
清理出的淤泥水排入厂区内长3米左右、宽2米左右、深1米左右的土坑，无防渗措施，现场无异味。
3.该公司洗沙用水采用地下水，现场有地下水井一口，未办理取水许可证。
4.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已停产，无法检测噪声。

7月30日，博兴县组织陈户镇、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查，信访人反应的博兴县陈户镇纯梁社区位于陈户镇驻地，主要包括纯锦小区及纯绣小区。纯梁社区向南5
公里为博兴县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纯梁社区周边5 公里内建有胜利油田采油厂油气集输首站等油田内部企
业及焦化、砖瓦窑等企业。
1. 现场核查时未在该片区发现异味问题；对纯锦、纯绣社区周边部分群众进行走访，近期未闻到刺鼻性气味。
今年以来，曾接到关于纯梁社区周边异味问题的信访，经现场核查并走航检测，未发现异味问题。聘请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纯梁社区周边进行了空气质量取样检测，臭气浓度达标。
2.对纯梁社区周边涉异味重点企业博兴县派尼新材料有限公司、博兴县汇博油脂有限公司进行排查，经现场检
查，博兴县派尼新材料有限公司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排气筒安装有废气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并联网，调取
2024年7月份以来在线监测设备历史数据，无超标排污情况。现场使用手持式FID设备对博兴县派尼新材料
有限公司厂界上风向、下风向及厂区内2根排气筒处进行检测，均未发现存在超标数据。
4. 博兴县汇博油脂有限公司已于 7 月 20 日停产至今，现场有生产时遗留的污渍，有轻微异味。由于该企业处
于停产状态不具备检测条件，待正常生产后，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将对该企业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进行
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一步处理。
5.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对博兴经济开发区工业园进行日常检查和VOCS走航检测时，曾出现过异常高值问
题，当纯良社区处于开发区工业园下风向时，有一定异味影响。

7月30日，滨城区组织区交通运输局、市东街道对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1. 黄河八路、渤海五路路南有精鑫汽修、康达上海大众汽车维修、秉轩汽车美容养护、福乐汽修、振华钣
金、海燕汽修6 家汽修门店，主要经营范围为汽车的一般事故维修与保养，现场路面存在油斑，门前存在垃圾。
但在实地检查中，未发现将机油倒至沿街房路面问题、未发现异味严重问题，未发现绿化带内有机油痕迹且无
部分冬青死亡现象。
2.6家汽车修理厂均按要求将废机油收集、贮存，联系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回收处置。

7月30日，惠民县组织魏集镇政府、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查，1.山东中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红曲米（粉）、红曲红、红曲黄等生物制品和焦糖色等食品添
加剂。环保手续齐全，并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站。         
2.2024 年2月该企业项目技改后全厂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用于灌溉季节作为林地灌溉用水（林地
属于企业承包，约 165 亩）；惠民县生态环境监控中心对企业收集池进行了采样，经检测，COD 为 34mg/L,氨
氮为 1.93mg/L，满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第 4 部分》海河流域（GB37/3416.4-2018）表 2 中的二级标
准COD60mg/L，氨氮10mg/L的排放要求。

7月30日，博兴县组织纯化镇、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查，1.信访人反映的博兴县纯梁采油厂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纯梁采油厂，是胜利油
田有限公司所属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二级生产企业。经对博兴县纯化镇政府红绿灯路口向北1000米
处路西进行现场勘察，该信访点位为重复信访。2023 年 10 月 7 日，纯化镇政府接到信访后，已对现场进行挖
掘，现场发现填埋有黑色油泥。当时纯化镇已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开展油泥挖掘清运工作，于2024年6月24日
将油泥已全部清运完成，并已委托山东省环科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制定土壤修复技术方案，后续将按照规定
对挖掘出的油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再进行污染土壤修复。
2. 经对纯化镇顺通加油站西侧停车场（309 省道北侧）进行现场勘察，该信访点位为重复信访。纯化镇人民政
府已于2021年9月5日，对顺通加油站西侧停车场进行挖掘，现场发现填埋有黑色油泥。针对该情况，市生态
环境居博兴分局委托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对顺通加油站西侧停车场挖出的油泥进行取样检测，结果显
示为危险废物。纯化镇人民政府已组织对该处油泥进行挖掘清理，按危废处置要求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公
司进行处置，并完成污染土壤修复。因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经博兴县公安局调查，锁定涉事企业及当事人，按
照刑事案件属地管辖原则，已将该案件移交给滨海公安局滨西分局。2024年7月30日现场勘察发现，该停车
场已进行地面预制，现场未发现填埋药剂水和油泥的痕迹。
3. 纯化镇纯东村村民王某某家位于纯化镇政府东约 600 米省道 309 路南，此处为村民沿街二层商品房，建于
2010年左右。现场无直接证据证明该住宅楼下填埋有药剂水和油泥，现无法对该处点位进行挖掘。

7月30日，滨城区组织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三河湖镇对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1. 该养殖场为后尹后车洪华肉鸭场，按要求办理环评等相关手续，养殖规模 3 万只—4 万只。2024 年 6
月底，肉鸭已全部出栏，目前场内无存栏。
2.该养殖场安装粪污收集设施，将粪污收集至粪污收集池内，定期对收集池进行清理，未出现将鸭粪堆放至鸭
棚周围沟渠的情况。
3.因近期受连夜雨天天气影响，雨水冲刷鸭舍间杂草及污水池周边，造成鸭舍间积水，存在异味。

2024 年 7 月 30 日，邹平市组织台子镇人民政府、邹平市农业农村局、邹平市城乡水务局工作人员对信访件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经查，1.从信访反映的“南侧沟渠内”取水观察，水体微黄（内含浮游植物），无异味。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
局已对水体采样，经检测，水质超标。
2. 养殖场实际为邹平市台子镇西升村南侧的邹平绿丰牧业有限公司，现存栏肉牛 460 头。现场有轻微养殖异
味，养殖场外无异味。未发现粪污外排现象。
3.养殖场周边200米范围内无村民住宅，不存在“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问题。

7月30日，惠民县组织孙武街道办事处、惠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
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查，群众反映的河道位于惠民县古城公园内，河道西侧桥下有部分生活垃圾，经惠民县生态环境监控中心对
该河道进行采样，经检测，氨氮3.08mg/L,高锰酸盐指数12.428mg/L。

7 月 30 日，邹平市组织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公安局、邹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邹平市应急管理
局、高新街道办事处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经查，邹平高新宏亮家具厂现场未发现油漆，现场无明显异味。经查，2024 年 3 月份，高新街道在巡查时发现
该企业具有喷漆设备，立即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对现场进行了清理。

7月30日，滨城区组织区交通运输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滨城分局、市东街道对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1. 山东万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 03 日，注册地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市东办
事处黄河十一路与渤海五路运通嘉苑沿街101。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鉴定评
估；二手车经纪；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汽车轮毂制造；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销售。
2.现场无烤漆房，无投诉描述的刺鼻气味，但存在一个1.5m×0.8m的烤漆箱，作为轮毂拉丝轮毂磕碰修复漆面使用。

7月30日，邹平市组织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公安局、长山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经查，（此件为重复件，与本批次D3BZ20240729001信访件重复）。
1.邹平县三石饲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饲料生产，环保手续齐全。该企业主要废气为烘干废气和冷却废气，烘
干废气配套旋风除尘器2套+2级水喷淋塔，冷却废气配套旋风除尘+布袋除尘。
2.现场查看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经调阅相关环评资料，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污水，用于烟气净化的喷淋
水经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排。企业厂区东南侧建有防渗化粪池用于收集生活污水，定期清运。
3. 该企业位于 S321 省道寿济路北侧，厂区平均地势比寿济路低 1 米，最低点比寿济路低 1.3 米，公司门口无雨
水管网，下雨后雨水倒灌，易造成厂区内涝，企业在厂区最低点建设雨水收集池，利用水泵将收集的雨水通过
管道打入寿济路南侧长山镇雨水管网中。现场检查时，积水收集池无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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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要求该公司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废水、
废气达标排放。
2.待企业复产后，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将对该企
业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进行取样检测，根据检测结
果作进一步处理。

1. 养殖户已用吸粪车对粪坑进行清理，并将粪水用
于还田施肥，目前已整改完毕。
2. 加大除臭剂的喷洒力度，并建立除臭剂喷洒台
账。

1. 阳信坤元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于 7 月 31 日起，加大
了雾线系统喷洒除臭剂次数，有效防止了异味外
溢。
2. 劳店镇政府督促企业落实环保措施，保证群众环
境权益。

1. 对反映的三家养鸡场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技术指
导，督促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消除异味。目前，三
家养鸡场已对养殖区域及储粪场喷洒生物除臭剂。
2. 安排专人对属地开展不定期巡查，发现问题立即
整改。

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
生活环境。

1. 对绿化带内玉米、丝瓜进行清理。截至 7 月 31
日，清理工作已完成。
2.8月2日中午，市西街道已安排工作人员在受破坏
的绿化带内播种草种，恢复绿化带原貌。

1. 责令该企业改正违法行为，严格落实企业环保主
体责任。
2. 企业恢复生产后，加强监管，督促治污设施正常
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1.对厂区地下水井进行封堵，并对该企业未经批准
擅自取水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截至7月30日下午，
该企业地下水井已封堵完成。
2.7月30日对该公司废水进行了取样检测，检测结
果显示，北侧深坑废水全盐量超标。市生态环境局
博兴分局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深坑处理淤泥
水的环境违法行为，并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3.待企业复产后，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将对该公
司噪声进行检测，检测报告出具后作进一步处理。

1.加大周边企业环境执法巡查力度，确保污染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废气达标排放。
2.要求博兴县汇博油脂有限公司加强现场卫生管
理，保持环境清洁。

1. 要求各商户对路面油污及门前垃圾进行清理。
截至7月31日，该问题已整改完成。
2. 督促各商户加大日常卫生清洁力度，定期对门前
垃圾及油污进行清理，严禁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1. 加强监管，督促加工生产过程中，严格落实排污
许可要求。
2. 加大巡查力度，确保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达标
排放。

1.针对信访人反映博兴县纯化镇政府红绿灯路口
向北1000米处路西油泥问题，纯化镇人民政府已
委托山东省环科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制定土壤修
复技术方案，后续将按照规定对挖掘出的油泥进行
无害化处理后，再进行污染土壤修复。
2.信访人反映顺通加油站油泥问题，涉事企业及当
事人，已移交给滨海公安局滨西分局。涉事企业已
对该处油泥进行挖掘清理，按危废处置要求委托有
资质的危废处置公司进行处置。

要求养殖户对鸭舍内杂草及鸭舍间积水进行清理，
并喷洒臭味抑制剂，避免异味扰民。截至 7 月 31
日，该问题已整改完成。

1. 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企业喷洒除臭生物制剂，进
行除臭处理。目前，养殖场内异味已经消除。
2. 台子镇政府安排人员将水沟内少量积水抽取，用
罐车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标后外排，同时
加大“南侧沟渠”巡查力度，发现问题依法处理。

1.已将垃圾清理打捞完毕。
2. 栽植植物水生鸢尾吸咐水藻净化水质，提高水质
质量。
3.在北护城河建设钢钡闸引入中水补充护城河水量，
增加河水流动性，优化水质。预计9月份完成施工。

1. 高新街道办事处对该家具厂周边加强白天和夜
间不定期巡查，发现问题立即查处。
2. 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
保措施。

将烤漆设备断电拆除搬离，禁止该公司进行烤漆作
业，避免对附近居民造成影响。截至 7 月 30 日，拆
除工作已完成。

1. 督促企业做好厂区生产车间、仓库的围挡，在雨
水收集池上方加盖水篦，防止物料和雨水混合后外
排。
2. 督促邹平县三石饲料有限公司现场对雨水管网
接口处进行重新修葺，防止外来污水偷排。

办结目标

强化环境信访排查。对群众
反映的涉环保信访问题进行
全面梳理排查，及时跟进处
理，确保问题处置到位。

加强日常管理，强化技术指
导，保障群众环境权益。

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
管理责任，监督企业切实履
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加强日常管理，强化技术指
导，及时喷洒除臭生物制剂，
改善周边环境。

加强河道监管，确保水质达
标。

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切实改
善群众生活居住环境。

加大日常执法力度，建立长
效机制，不定时开展夜查行
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改善空气质量。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环保
措施，持续加大环保投入，不
断提升环保治理能力和水
平。

博兴县将加强对该区域及周
边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高
频次进行走航检测和检查，
及时消除污染隐患。

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切实改
善群众生活居住环境。

加强日常监管，不定期对该
企业进行采样检测，确保达
标排放。

牢守生态环保工作底线，加
大巡查力度，持续抓好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切实维护好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切实改
善群众生活居住环境。

加强日常管理，强化技术指
导，及时喷洒除臭生物制剂，
改善周边环境。

加大巡查力度，建立长效机
制，及时自查自纠，并引导群
众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

加强日常巡查，严查环境违
法行为，防止死灰复燃。

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切实改
善群众生活居住环境。

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业严
格落实环保责任和环保治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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